


辦理「新興中長程計畫-都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107

年)」104 年度第 1次補助計畫執行、輔導作業 

訪視紀錄(嘉義縣、嘉義市) 

壹、時間：中華民國 104 年 4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00 分 

貳、地點：嘉義縣政府 

參、主持人：城鄉發展分署黃課長光輝                     記錄：周峙峰 

肆、出列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伍、訪視紀錄： 

一、嘉義交流道特定區計畫因跨嘉義縣及嘉義市行政區域，考量計畫區之整體

適宜發展，有關辦理重製檢討相關作業之主政機關為何者，建請縣府與市

府協調確認後，儘速開辦相關作業。 

二、有關嘉義縣水上、水上（北回地區）及布袋等三計畫區委外招標作業，請

縣府協助督促相關公所儘速辦理。 

三、有關測量成果監審作業，建請縣府與公所研析辦理，城鄉發展分署可提供

技術協助。 

四、有關嘉義市都市計畫區，嘉義市政府原考量配合樁位清查補建作業進度提

出重製補助申請，建請市府研析於 105 年度即先行提報申請。 

五、有關嘉義縣朴子都市計畫區原申請 103 年度辦理，因未能於 103 年完成發

生權責，將優先納入 105 年補助案件，另嘉義縣仍有多處都市計畫區尚未

辦理數值重製作業，請嘉義縣政府協調相關公所後提報 105 年度申請補助

作業。 

陸、結束時間：上午 12 時。 




